
证券代码:002172����������证券简称:澳洋科技 公告编号:2011-24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接到股东沈卿女士的通知

,

沈卿女士本人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至

2011

年

6

月

14

日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284,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95%

。沈卿女士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沈学如的女儿

,

与实际控制人为一致行动人。沈卿女士本

次减持具体情况如下

:

一、股东减持情况

1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

元
）

本次减持股份
减持数量

（

股
）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沈卿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７．２３ ８５１

，

０００ ０．１５％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７．３３ ４

，

４３３

，

０００ ０．８０％

合计
－ － － ５

，

２８４

，

０００ ０．９５％

2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
（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沈卿
３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６１％ ２５

，

９１６

，

０００ ４．６６％

二、其他事项

1

、沈卿女士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2

、沈卿女士承诺自本次减持之日起未来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

公司股份总数的

5%

。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707���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2011-014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2011

年

6

月

13

日至

2011

年

6

月

15

日，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

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1．

本公司对此非常关注，进行了相应的核查。 经查，

2011

年

6

月

10

日，上海证券刊登了署

名施浩、覃秘，题为《产品大幅涨价 三大纯碱巨头半年报业绩将超预期》的文章。 对公司产

品价格上涨进行了报道。 针对以上报道，本公司于

6

月

11

日披露了《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澄清公告》（公告编号：

2011-012

），对以上报道进行了澄清，请投资者关注。

2

、除以上报道外，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

股票。

5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

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 公司于

6

月

11

日披露了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

2011-013

），敬请投资者关注。

2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434���������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2011-017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８

，

７９７

，

５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５．１８％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５２

号文核准，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２５０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每股发行价

格人民币

３０

元，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

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７

，

０００

万股。

自公司股票上市至今，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动。

二、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

况

公司股东金华市德瑞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股份。

为避免今后与公司之间可能出现同业竞争， 维护公司的利益和保证公司的长期稳定发

展，公司股东金华市德瑞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承诺：“本公司目前没有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股份公司构成

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股份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 机构、 经济组织的权

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本公司将不在中国境内外

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股份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股份公司

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

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本公司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股份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

失” 。

上述承诺得到了严格履行。

三、关于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及违规担保情况

持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及公司对其

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８

，

７９７

，

５００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５．１８％

。

３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
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
１

金华市德瑞投资有限公司
８

，

７９７

，

５００ ８

，

７９７

，

５００ ５．１８％

合计
８

，

７９７

，

５００ ８

，

７９７

，

５００ ５．１８％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出具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核查意见为：公

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并正在执

行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所做的承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

核查意见》

３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6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05�����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2011-024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已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向公司全体董

事、监事及有关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

2011

年

6

月

1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以非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实际出

席表决董事

14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

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及表决情况如下

: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章程》修订内容如下

:

(1)

将《公司章程》原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0,229,579

元。

修改为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80,275,494

元。

(2)

将《公司章程》原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400,229,579

股

,

全部为普通股。

修改为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480,275,494

股

,

全部为普通股。

(3)

将《公司章程》原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一人

,

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

产生。

除首届董事外

,

董事长由任职连续满六年的董事担任

,

副董事长由任职连续满三年的董事

担任。

修改为

: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一人

,

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

产生。

表决结果

:

同意

1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公司董事、董事长芮晓武先生提出辞职申请

,

公司董事会经审议

,

推举吴劲风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增补董事候选人。

吴劲风先生简历见后附。

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

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

:

同意

1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 六 月十四日

附

:

吴劲风先生简历

吴劲风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1961

年

9

月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

任中国通信广播卫星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委员

,

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

理、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

,

中国东方通信卫星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

,

中国直

播卫星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

鑫诺卫星通信有限公司董事长

,

中卫星空移动电视有限公司

董事长

,

中寰卫星导航通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

亚太卫星控股有限公司

(

香港上市公司

,

股票代

码

:1045.HK)

非执行董事

,

中国伽利略卫星导航有限公司董事

,

中卫普信宽带通信有限公司董

事

,

直播星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工程师

,

中国卫星通信

集团公司科学技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

信息产业部

(

现工业与信息化部

)

通信科技委员会常委

,

中

国通信学会卫星通信专业委员会主任

,

中国通信企业会协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

吴劲风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工程师

,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

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份。

证券代码:002405��������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2011-025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已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向公司全体监事

及有关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

2011

年

6

月

14

日公司第

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以非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实际出席表决监

事

3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合

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及表决情况如下

: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公司监事王洪涛先生提出辞职申请

,

公司监事会经审议

,

推举耿志强先生为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增补监事候选人。

耿志强先生简历见后附。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职工代表监事占监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1年6月14日

附

:

耿志强先生简历

耿志强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1981

年

11

月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工程师。曾任中国卫星

通信集团公司卫星应用部项目协调助理、 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企业发展部项目管理经理、

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总经理秘书

,

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四维

测绘技术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现任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办

公室主任。 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不持有公司股份。

证券代码:002405����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2011-026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会议的合法合规性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决定召开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

:

本次股东大会定于

2011

年

7

月

2

日

(

星期六

)

上午

9:30

在北京市朝阳

区曙光西里甲

5

号

18

座诺富特

(Novotel)

酒店一层唐厅举行。

4.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5.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1

年

6

月

28

日

(

星期二

)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及保荐代表人。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2

、 审议 《关于芮晓武先生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3

、 审议《关于增补吴劲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4

、 审议《关于增补耿志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以上第

1

、

3

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以上第

4

项已经公司第二届监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

2011

年

6

月

1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

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凡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卡到本公司

办理参会登记手续

;

股东委托授权代理人

:

自然人股东代理人需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授

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代理人需持盖单位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营业执照

复印件以及法人证券帐户卡

,

以及出席人本人身份证到本公司办理参会登记手续。股东可用信

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2

、登记时间、地点

:2011

年

6

月

29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00

—

11:30,

下午

13:00

—

16:00,

到本公司十

六层七号会议室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凭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

(010-82306909)

登记

(

须在

2011

年

6

月

29

日下午

4:30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

信函以收到邮戳为准

)

不接受电话登

记。 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

,

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公司。

3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

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

件原件

,

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四、其他事项

1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2

、公司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五号凤凰置地广场

A

座写字楼

17

层董事会办

公室

,

邮编

100028

。

联系人

:

郭民清、秦芳

联系电话

:010-82306399

联系传真

:010-82306909

诺富特酒店联系电话

:010-58296666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6月16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下称“受托人”

)

代表本公司

(

本人

)

出席

2011

年

7

月

2

日

(

星期六

)

召开的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受托人有权依

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

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

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为自本次授权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本公司

(

本人

)

对该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议案二
《

关于芮晓武先生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议案三 《

关于增补吴劲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

议案四 《

关于增补耿志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
案

》

特别说明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

,

在“同意”、“反对”、“弃权”的方框中打“

√

”

,

对同一审议

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

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

,

按弃权处理。

委托人

(

签字、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受托人

(

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600381������股票简称:S T贤成 公告编号:2011-018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第二次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由于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

,

现再次公告该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相关具体事项如下

:

一、会议基本情况

: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21

日下午

2:00

2

、召开地点

:

广州市越秀区寺右一马路二号珠江宾馆会议中心二号会议室

3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

交易时间内通过上述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行使表决权

,

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

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

,

或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

,

均以第一次表决为

准。

二、会议出席对象

:

1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2

、凡

2011

年

6

月

14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

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6

月

14

日

);

3

、我公司法律顾问

: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三、会议登记方法

:

1

、截止上述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

、登记方式

: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登记

;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持股凭证登记。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

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登记

;

法人股东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

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登记。

3

、登记地点

:

会议现场

4

、登记时间

:2011

年

6

月

21

日下午

13:00-13:50

四、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

1

、审议《关于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2

、逐项审议《关于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

发行方式

(3)

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4)

认购方式

(5)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6)

发行数量

(7)

发行股份限售期

(8)

滚存利润安排

(9)

上市地点

(10)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11)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

3

、审议《关于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

补充版

)

的议

案》

;

4

、审议《关于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

补充版

)

的议

案》

;

5

、审议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关于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及其补

充协议的议案

;

6

、审议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战略

投资者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

7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

8

、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相关审计、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

9

、审议《关于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适用

性意见的议案》

;

10

、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11

、审议《关于制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

12

、审议《关于制订〈累积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

13

、审议《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

1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21

日上午

9:30-11:

30

、下午

13:00-15:00,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2

、投票代码

:738381;

投票简称

:

贤成投票

3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1)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2)

投票方式

方式一

:

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进行表决

,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

99.00

元代表全部需要表决

的议案事项。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方式二

:

分项表决

: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顺序

号

,

如以

1.00

元代表第一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

,

以

2.00

元代表第二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

,

以

此类推。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

元
）

１

关于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元
２．２

发行方式
２．０２

元
２．３

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２．０３

元
２．４

认购方式
２．０４

元
２．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０５

元
２．６

发行数量
２．０６

元
２．７

发行股份限售期
２．０７

元
２．８

滚存利润安排
２．０８

元
２．９

上市地点
２．０９

元
２．１０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２．１０

元
２．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１

元

３

关于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补充
版

）

的议案 ３．００

元

４

关于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的
（

补充
版

）

议案 ４．００

元

５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关于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

及
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５．００

元

６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战略投资者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６．００

元

７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７．００

元

８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相关审计
、

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８．００

元

９

关于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
、

评估方法的
适用性意见的议案 ９．００

元

１０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１０．００

元
１１

关于制订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１１．００

元
１２

关于制订
《

累积投票实施细则
》

的议案
１２．００

元
１３

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１３．００

元
(3)

投票注意事项

: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共有

24

个待表决的议案

,

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

,

表

决申报不得撤单。 如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进行表决

,

则以

99.00

元代表全部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

◆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

,

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如只对其中一项或几项议案进行表决申报

,

未进行表决申报的其他议案默认为齐全。

六、其他

:

1

、本次会议联系电话

:020-85506086

传真

:020-85506092

2

、联系人

:

苏继祥、陈曦

3

、本次会议会期为半天

,

出席会议者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

会议费用由我公司承担。

4

、本次会议将准时于会议召开当日下午

2:00

开始

,

敬请各位参会股东务必带齐出席会议

所需股东资料并配合会议工作人员的工作

,

于会议规定登记时间内抵达会议召开地点并办理

完毕相关的登记手续。

特此通知。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附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本人

)

出席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议案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帐户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被委托人

: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委托权限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1

年
6

月
16

日星期四

证券代码:601088�������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11-029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5月份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 � �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运营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同比变化
商品煤产量

（

百万吨
）

２３．５ １８．１ ２９．８％

煤炭销售量
（

百万吨
）

３２．９ ２２．７ ４４．９％

其中
：

出口量
（

百万吨
）

０．２ ０．６ －６６．７％

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
（

十亿吨公里
）

１３．５ １２．２ １０．７％

港口下水煤量
（

百万吨
）

１８．０ １３．６ ３２．４％

其中
：

黄骅港
（

百万吨
）

８．０ ７．６ ５．３％

��������

神华天津煤码头
（

百万吨
）

２．２ １．４ ５７．１％

航运货运量
（

百万吨
）

６．７

不适用 不适用
航运周转量

（

十亿吨海里
）

５．８

不适用 不适用
总发电量

（

十亿千瓦时
）

１５．２５ １１．９８ ２７．３％

总售电量
（

十亿千瓦时
）

１４．２０ １１．１４ ２７．５％

注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２０１１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向母公司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收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１０

家从事煤炭
、

电力及相关业务子公司
（“

目标公
司

”）

的股权及资产
，

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上述收购已全部交割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份运营数据包括目标公司
５

月份相关运营数据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份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

运营数据在月度之间
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

其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恶劣天气
、

设备检修
、

季节性因
素和安全检查等

。

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

投
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600088����证券简称：中视传媒 编号：临2011-10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上午在北京梅地亚中心第

七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0

人，代表股份

193,847,35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4896%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李建董事长主持，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

如下决议：

一、《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93,847,3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二、《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93,847,3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193,847,3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四、《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本次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

2010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以

2010

年末总股本

331,

422,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5

元（含税），共计分配

28,170,870.00

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

44,665,467.11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2010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

同意：

193,847,3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五、《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

、经本次股东大会批准，公司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

2011

年度审计单位，聘期一

年。

同意：

193,847,3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经本次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公司支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2011

年度报酬人民币

48

万元（包括本公司和子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核），并承担审计期间审计人员

差旅费。

同意：

193,847,3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六、《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公司与中央电视台及其下属公司

2011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

详

细内容已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等

5

名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

决的股份共

189

，

462

，

001

股， 故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该议案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4

，

385

，

354

股。

同意：

4,203,7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580 ％

；

反对：

181,6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420 ％

。

七、《公司

2010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同意：

193,847,3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八、《公司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

同意：

193,847,3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九、《关于公司

2011

年度申请贷款额度的议案》；

同意：

193,847,3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十、《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业务需要，现对公司章程修改如下：

原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影视拍摄基地开发、经营，影视

拍摄［摄制电影（单片）］、电视剧节目制作、销售经营，影视设备租赁、高清晰度影视技术、宽

带数字信息技术、网络系统集成技术的开发及相关的信息服务，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各类

广告业务，文化（含演出）经纪，房地产开发，科学技术服务，室内外装饰，物业管理，实业投

资、投资咨询，综合文艺表演，百货、工艺美术品（黄金制品除外）销售，市内水上旅游客运（三

国城、水浒城水上景区

,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纯净水、饮用矿物质水、自来水的生产、销售、污

水处理服务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最终以工商核准为

准。 ）

现修改为：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影视拍摄基地开发、经

营，影视拍摄［摄制电影（单片）］、电视剧节目制作、销售经营，影视设备租赁、高清晰度影视

技术、宽带数字信息技术、网络系统集成技术的开发及相关的信息服务，设计、制作、发布、代

理各类广告业务，文化（含演出）经纪，房地产开发，科学技术服务，室内外装饰，物业管理，实

业投资、投资咨询，综合文艺表演，百货、工艺美术品（黄金制品除外）销售，市内水上旅游客

运（三国城、水浒城水上景区

,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国内贸易（除专项），摄影服务，（以下限分

支机构经营）预包装食品零售，小型餐馆，住宿，卷烟、雪茄烟零售，饮料【瓶（桶）装饮用水类

（饮用纯净水、其他饮用水）】、（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最终以工商核准为准。 ）

《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同意：

193,847,3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本次会议同时听取了《公司

2010

年度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聘请的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陈巍律师、 高云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开，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审查和验证，认为：本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长电科技 证券代码：600584���� ��编号：临2011-015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未有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未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3

人，代表股份

139,379,231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6.34 %

。 董事长王新潮先生因公出差，经董事推选，会议由董事何志文先生主持，公司部分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具有法律效力。

三、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方式，记名投票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短期融资券发行计划的议案》

同意

139,379,231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弃权票。

四、律师见证情况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见证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阚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6月15日


